


说 明

为指导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合同当事人的签约行为，维护合同当事人的合法权益，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投标法》

以及相关法律、法规，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制定了《建设项目工程总

承包含同示范文本（试行）》 （以下简称《示范文本》）。为了便于合同当事人使用《示

范文本》，现就有关问题说明如下：

一、《示范文本》的组成

《示范文本》由合同协议书、通用条款和专用条款三部分组成。

（一）合同协议书

根据《合同法》的规定，合同协议书是双方当事人对合同基本权利、义务的集中表述，

主要包括：建设项目的功能、规模、标准和工期的要求、合同价格及支付方式等内容。合同

协议书的其它内容，一般包括合同当事人要求提供的主要技术条件的附件及合同协议书生效

的条件等。

（二）通用条款

通用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根据《建筑法》、《合同法》以及有关行政法规的规定，就

工程建设的实施阶段及其相关事项，双方的权利、义务作出的原则性约定。通用条款共 20

条，其中包括：

1、核心条款。这部分条款是确保建设项目功能、规模、标准和工期等要求得以实现的

实施阶段的条款，共 8 条：第 l 条（一般规定）、第 4条（进度计划、延误和暂停）、第 5

条（技术与设计）、第 6 条（工程物资）、第 7 条（施工）、第 8 条（竣工试验）、第 9

条（工程接收）和第 10 条（竣工后试验）。

2、保障条款。这部分条款是保障核心条款顺利实施的条款，共 4条：第 11 条（质量保

修责任）、第 13 条（变更和合同价格调整）、第 14 条（合同总价和付款）、第 15 条（保

险）。其中，在第 13 条中，相关约定在合同谈判阶段仅指合同条件的约定，中标价格并未

包括；在第 14 条中，合同总价中包括中标价格，还包括执行合同过程中被发包人确认的变

更、调整和索赔的款项。

3、合同执行阶段的干系人条款。这部分条款是根据建设项目实施阶段的具体情况，依

法约定了发包人、承包人的权利和义务，共 3条：第 2条（发包人）、第 3 条（承包人）和

第 12 条（工程竣工验收）。合同双方当事人在实施阶段已对工程设备材料、施工、竣工试

验、竣工资料等进行了检查、检验、检测、试验及确认，并经接收后进行竣工后试验考核确

认了设计质量；而工程竣工验收是发包人针对其上级主管部门或投资部门的验收，故将工程

竣工验收列入干系人条款。

4、违约、索赔和争议条款。这部分条款是约定若合同当事人发生违约行为，或合同履

行过程中出现工程物资、施工、竣工试验等质量问题及出现工期延误、索赔等争议，如何通

过友好协商、调解、仲裁或诉讼程序解决争议的条款。即第 16 条（违约、索赔和争议）。

5、不可抗力条款。第 17 条（不可抗力）约定了不可抗力发生时的双方当事人的义务和



不可抗力的后果。

6、合同解除条款。第 18 条（合同解除）分别对由发包人解除合同、由承包人解除合同

的情形作出了约定。

7、合同生效与合同终止条款。第 19 条（合同生效与合同终止）对合同生效的日期、合

同的份数以及合同义务完成后合同终止等内容作出了约定。

8、补充条款。合同双方当事人需对通用条款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的，

可将具体约定写在专用条款内，即第 20 条（补充条款）。

（三）专用条款

专用条款是合同双方当事人根据不同建设项目合同执行过程中可能出现的具体情况，通

过谈判、协商对相应通用条款的原则性约定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的条款。在

编写专用条款时，应注意以下事项：

l、专用条款的编号应与相应的通用条款的编号相一致。

2、在《示范文本》专用条款中有横道线的地方，合同双方当事人可针对相应的通用条

款进行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如果不需进行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

约定，可划“/”或写“无”。

3、对于在《示范文本》专用条款中未列出的通用条款，合同双方当事人根据建设项目

的具体情况认为简要进行细化、完善、补充、修改或另行约定的，可增加相关专用条款，新

增专用条款的编号须与相应的通用条款的编号相一致。

二、《示范文本》的适用范围

《示范文本》适用于建设项目工程总承包承发包方式。“工程总承包”是指承包人受发

包人委托，按照合同约定对工程建设项目的设计、采购、施工（含竣工试验）、试运行等实

施阶段，实行全过程或若干阶段的工程承包。为此，在《示范文本》的条款设置中，将“技

术与设讨、工程物资、施工、竣工试验、工程接收、竣工后试验”等工程建设实施阶段相关

工作内容皆分别作为一条独立条款，发包人可根据发包建设项目实施阶段的具体内容和要求，

确定对相关建设实施阶段和工作内容的取舍。

三、《示范文本》的性质

《示范文本》为非强制性使用文本。合同双方当事人可依照《示范文本》订立合同，并

按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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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合同协议书

发包人（甲方 ）： 西安莲湖城市建设发展有限公司

承包人（乙方联合体牵头人）： 西安建工第一建筑集团有限公司

承包人（乙方联合体成员）： 中瑞和建设集团有限公司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招标

投标法》及相关法律、行政法规，遵循平等、自愿、公平和诚信原则，合同双方就莲湖区西

安衡器厂东家属院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四标段 EPC总承包项目工程总承包事宜经协商一致，

订立本合同。

一、工程概况

工程名称：莲湖区西安衡器厂东家属院等老旧小区改造项目四标段 EPC 总承包

工程批准、核准或备案文号： 莲发改发〔2022〕53 号

工程内容及规模：丰园小区及小区周边基础设施改造所涉及的设计、施工全过程工程内

容，直至竣工验收合格及整体移交，工程保修期内的缺陷修复和保修等工作。

工程所在省市详细地址：西安市莲湖区

工程承包范围： 最终以市级部门下达老旧小区改造项目计划批准为准。

二、工程主要生产技术（或建筑设计方案）来源：《关于印发西安市老旧小区改造工

作实施方案的通知》（市政办函〔2019〕225 号）文件精神及结合小区实际情况。

三、主要日期

计划开工日期： 2023 年 3 月 23 日

计划完工日期： 2024 年 4 月 22 日

四、工程质量标准

工程设计质量标准：符合国家现行设计强制规范标准。

工程施工质量标准：达到国家现行施工验收强制规范“合格”标准。

五、合同价格和付款货币

合同价格为人民币（大写）：￥8957600.00 元（小写金额：捌佰玖拾伍万柒仟陆佰元整 元）。

该合同价格为暂定合同价，实际合同价按照经评审的工程建设费乘以承包人投标报价折算费

率进行计算，具体计算公式如下：

实际合同价格＝实际设计费＋实际工程建设费。

实际设计费：经评审的工程建设费×设计费费率

实际工程建设费：经评审的工程建设费×工程建设费折算费率

设计费费率为 3.68%，工程建设费折算费率为 99.88%。

六、定义与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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